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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分别于 2026年 4月 28

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、2026 年 5月 19 日召开公司 2025 年年度股

东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或贷款并

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/

贷款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60亿元（综合授信/贷款业务类型包括但不限于流动

资金贷款、项目贷款、供应链融资、融资租赁、银行承兑汇票、保函、保理、开

立信用证、押汇、贸易融资、票据贴现、票据池质押融资等综合授信业务）。在

上述综合授信/贷款额度内，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融资授信的实际需要，相互提

供 担 保 。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26 年 4 月 29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

请综合授信或贷款并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20）。

二、担保进展情况

近日，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（以下简称“上海银行深圳分

行”）签订了《综合产品池业务合同》，申请综合产品池额度贰亿（敞口壹亿伍

仟万元整）元等值人民币。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市宝明精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宝明精工”）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，对上述主债权

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（敞口壹亿伍仟万元整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

本次宝明精工为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在公司董事会、股东会批准范围之内。



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1、公司名称：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、成立日期：2006-08-10

3、注册地址：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隆商务中心 2号楼 3001

4、法定代表人：李军

5、注册资本：18,086.8635万人民币

6、经营范围：研发、生产销售背光源、新型平板显示器件；货物及技术进

出口；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除外）；机

械设备租赁（不配备操作人员的机械设备租赁，不包括金融租赁活动）。新材料

技术研发；新兴能源技术研发；新型膜材料制造；新型膜材料销售；电子专用材

料研发；电子专用材料制造；电子专用材料销售；石墨烯材料销售；石墨及碳素

制品制造；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

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（二）被担保人财务状况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

项 目 2026 年 3 月 31 日（未经审计）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182,328.78 190,440.84
负债总额 91,867.44 99,738.17
净资产 90,461.34 90,702.67
资产负债率 50.39% 52.37%
营业收入 23,208.74 121,229.00
利润总额 -241.33 1,696.39
净利润 -241.33 1,694.10

注：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，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。

（三）被担保人诚信状况

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



四、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

保证人：惠州市宝明精工有限公司

债权人：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

1、被担保的主债权：为债权人与债务人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本

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所订立的一系列（含一种或数种的联合）综合授信、贷

款、项目融资、贸易融资、贴现、透支、保理、拆借和回购、贷款承诺、保证、

信用证、票据承兑等业务项下具体合同（以下均简称为“主合同”）所形成债权

本金（包括借款本金、贴现款、垫款等）。

2、担保的最高主债权限额：最高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（敞口壹亿伍仟万

元整）。

3、保证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。

4、保证范围：本合同主债权所述的债权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违约金、赔偿

金以及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；与主债权有关的所有银行费用（包括但不

限于开证手续费、信用证修改费、提单背书费、承兑费、托收手续费、风险承担

费）；债权及/或担保物权实现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、诉讼费用、保全

费、执行费、律师费、担保物处置费、公告费、拍卖费、过户费、差旅费等）以

及债务人给债权人造成的其他损失。

5、保证期间：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。若主合同项下

债务被划分为数部分（如分期提款），且各部分的债务履行期不相同，则保证期

间为最后一笔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。因债务人违约，债权人提前收回债

权的，保证人应当提前承担保证责任。

五、董事会意见

本次担保事项系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。公司作

为被担保人，资信状况及经营情况良好，偿债能力较强，担保风险可控，有利于

提升公司融资能力，保证公司正常的运营资金需求，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符

合公司整体利益。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，决策程序合法、有效，不存在损



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为子公司及子公司（含控股子公司）之间提供的担

保借款总余额为人民币 40,988.75万元，占公司 2025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净资产的 54.64%。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担保借款总余额为人民币 42,929.68万

元，占公司 2025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57.23%。公司及控股子

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，亦无逾期对外担保、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

等事项。

七、备查文件

1、公司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《综合产品池业务合同》；

2、宝明精工与上海银行深圳分行签订的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年 6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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